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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绿伟锂能有限公司 

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 

天健审〔2019〕6-19号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洋顺昌公司）管

理层编制的《关于江苏绿伟锂能有限公司 2016-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

明》。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澳洋顺昌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澳洋顺昌公司 2018 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随同

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管理层的责任 

澳洋顺昌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关于江苏绿伟锂能有限公司 2016-2018年度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的说明》，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澳洋顺昌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上述

说明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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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并根据所取得的材料做出职业判断。我们相信，我们的

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澳洋顺昌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江苏绿伟锂能有限公司

2016-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

实反映了江苏绿伟锂能有限公司 2016-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曹小勤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义国兵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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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江苏绿伟锂能有限公司 

2016-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说明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16 年度完成收购江苏绿伟锂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绿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现将 2016-2018 年度业绩承

诺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一、基本情况 

江苏绿伟成立于 2011 年 12 月 23 日，本公司收购和增资江苏绿伟前，江苏绿伟注册资

本为 3000 万美元，绿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绿伟）持有 66.67%股权，苏州毅鹏源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毅鹏源）持有 33.33%股权。2016 年 4 月 11 日，

本公司在江苏省张家港市与香港绿伟、苏州毅鹏源、江苏绿伟签署了《股权转让暨增资协议》，

本公司拟收购江苏绿伟原股东所持江苏绿伟 40.00%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1,200 万美元），其

中，以现金 40,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香港绿伟所持江苏绿伟 26.67%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800

万美元）；以现金 20,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苏州毅鹏源所持江苏绿伟 13.33%股权（对应的出

资额为 400万美元）。在进行上述收购的同时，本公司以现金 20,000 万元人民币对江苏绿伟

进行单方增资，其中 400 万美元计入江苏绿伟的注册资本，余额计入资本公积。上述收购和

增资完成后，江苏绿伟注册资本为 3,400 万美元，本公司、香港绿伟、苏州毅鹏源分别持有

江苏绿伟 47.06%、35.29%、17.65%的股权，江苏绿伟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2016 年 4

月 11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关联公

司股权暨增资事项的议案》，同意本公司签署《股权转让暨增资协议》2016 年 4 月 28 日，

本公司召开了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特别议案《关于收购关联公司股权暨

增资事项的议案》。 

江苏绿伟业务属于新能源领域动力锂电池行业，动力锂电池是电动工具/电器、电动汽

车、电动摩托车、电动单车等的关键元器件，现在处于发展阶段，研发资金投入大。为增强

江苏绿伟的竞争实力及市场地位，加大了在动力锂电池领域的投入，本公司和江苏绿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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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开发，双方按照资金、人员投入比例等分担研发费用、共享研究成果和收益。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江苏绿伟原股东香港绿伟、苏州毅鹏源签订的《股权转让暨增资协议》，

江苏绿伟原股东香港绿伟、苏州毅鹏源承诺江苏绿伟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三年累计

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按照合并财务报表数据）不低于

36,000 万元人民币。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江苏绿伟 2016 年度、2017年度、2018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合计为 36,706.95 万元，超过承诺数 706.95 万元，完成三年业绩承诺的

101.96%。 

 

 

 

 

江苏澳洋顺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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